
 

第七十二屆會議(2001年) 

第29號一般性意見：第四條 (緊急狀態期間的克減問題)* 

* 2001年7月24日第1950次會議通過。 

 
 1.  《公約》第四條對於《公約》的人權保護制度是極為重要的。一方面，它允許締約國單

方面暫時克減其在《公約》下所承擔的一部分義務。另一方面，第四條規定，這一克減措施以及

其實質後果得遵守一個特別的保障制度。克減《公約》義務的締約國，其主要目標應是恢復正常

狀態，確保重新全面遵守《公約》。委員會的這項一般性意見，將取代其第十三屆會議(1981年)

通過的第5號一般性意見，目的是力求説明締約國遵守第四條的規定。  

 
 2.  克減《公約》條款的措施，必須是非常性和臨時性措施。一個國家在援引第四條時，必

須符合兩個基本條件：情況之緊急已威脅到民族之存亡，且締約國必須已經正式宣佈緊急狀態。

後一項要求對於在最有此需要時維持合法的原則和法治是必要的。在宣佈可能引起克減《公約》

任何條款的緊急狀態時，國家採取的行動必須符合其憲法，以及宣佈緊急狀態和行使緊急狀態權

力的其他法律規定；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有關法律是否能夠和確保遵守第四條方面，對之進行監

督。為了讓委員會履行其任務，《公約》締約國應在其按照第四十條提交的報告中，包括有關其

在緊急權力領域裡的法律和做法的充分和精確資料。  

 
 3.  並非每一起騷亂或災禍都是第四條第1款所指危及民族存亡的公共緊急情況。在武裝衝

突期間，不論是國際性或非國際性的，均應適用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規則，這方面的規則與《公約》

第四條和第五條第1款的規定一樣，有助於防止國家濫用緊急權力。《公約》規定，即使在武裝

衝突期間，也只能在形勢威脅到國家存亡的情況下並在此範圍內，才允許採取克減《公約》的措

施。如果締約國考慮在武裝衝突之外的情況下援引第四條，它們應仔細考慮為什麼在這些情況下

這一措施是必要和合法的理由。對有些締約國克減《公約》所保護的權利，或締約國國內法似乎

允許在第四條以外的情況下允許這類克減，委員會曾多次表示關切。1    

 

 4.  第四條第1款規定，任何克減《公約》的措施，其基本要求是，這類措施必須嚴格限於

緊急情勢所需的範圍之內。這一規定涉及緊急狀態以及由於緊急狀態引起的任何克減措施的期

限、地理範圍和物質範圍。在緊急情況下克減一些《公約》義務，顯然有別于即使在正常情況下

也可對《公約》的一些條款實行的限制。2  然而，任何克減只限於緊急情勢的嚴格需要這一義務，

反映了對克減和權力限制都適用的相稱原則。此外，對某一具體條款的一項可允許的克減可能由

情勢的需要而合理，但這一事實並沒有排除根據克減所採取的特殊措施也必須反映情勢需要的規

定。實際上，這就保證了《公約》的任何條款，不論受到任何有效的克減，都不會完全不適用於

締約國的行為。在審議締約國報告時，委員會曾表示過它對相稱原則未受到充分注意的關切。3    

 
 5.  在什麼時候可克減權利以及克減的程度這兩個問題不能從《公約》第四條第1款的規定

中分開，根據該項規定，任何克減締約國根據《公約》應承擔的義務的措施，必須“以緊急情勢所

嚴格需要者為限”。這個條件要求締約國不單為它們宣佈緊急情況的決定，也為根據這一宣佈採取

的任何具體措施提出確切的理由。如果國家想在某些情況下援引克減《公約》的權利，如發生自

然災害、大規模示威遊行包括發生暴力的情況，或發生重大工業事故，它必須能夠提出理由，不

單證明這一情勢構成對民族存亡的威脅，而且也需證明，它們所採取的所有克減《公約》措施都

是情勢所嚴格需要的。委員會認為，在上述情況下，可採取措施，限制《公約》規定的某些權利，

如遷徒自由(第十二條)或集會自由(第二十一條)，一般而言已經足夠，情況需要不足以成為克減有

關條款的理由。  

 
 6.  《公約》的一些條款在第四條第2款中被列為不可克減的條款，這一事實並不是說對《公

約》其他條款可隨意加以克減，即使在發生對國家生命有威脅的情況下。將所有克減縮減到緊急

情勢所嚴格需要的程度這一法律義務，為締約國和委員會這兩方面都規定一項責任，即根據對實

際情勢的客觀評估，對《公約》的每一條進行仔細的分析。  



 
 7.  《公約》第四條第2款明確規定下列條款不得予以克減：第六條(生命權)；第七條(禁止

酷刑或殘忍的、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或未經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試驗)；第八條第1

款和第2款(禁止奴隸制度、奴隸買賣和役使)；第十一條(禁止不得僅僅由於無力履行約定義務而被

監禁)；第十五條(在刑法領域裡的法律原則，即刑事責任和刑罰限於行為或不行為發生時適用的

明確法律規定，除非在稍後的一條法律規定應處以較輕刑罰的情況下)；第十六條(承認人人在法

律前的人格)和第十八條(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這些條款中所載權利是不可克減的，因為它們

被列在第四條第2款中。對於那些為《旨在廢除死刑的公約第二項任擇議定書》的締約國來說，

該議定書第六條的規定也同樣適用。理論上，一項被稱為不可克減的《公約》條款，並不是說無

論如何都沒有理由進行限制。第四條第2款中提到第十八條，後者在其第3款中特別包括一個關於

限制的規定，這表明，是否允許限制與克減問題無關。即使在最嚴重的公共緊急情勢下，干預宗

教或信仰自由的國家必須按照第十八條第3款的規定提出它們的行動根據。根據第四條第2款，一

些權利是不可克減的但由於締約國的法律制度不健全而受到克減或有可能受到克減，對此，委員

會曾多次表示關切。4    

 
 8.  按照第四條第1款，克減《公約》的其中一個條件是所採取的措施不得包含純粹基於種

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或社會出身的理由的歧視。即使第二十六條或有關非歧視性的其他

《公約》條款(第二條、第三條、第十四條第1款、第二十三條第4款、第二十四條第1款和第二十

五條)未被列入第四條第2款的不可克減條款內，一些不受歧視權利的要素和方面在任何情況下都

不能予以克減。特別是，在採取克減《公約》措施時，如對不同的人作出區別，就必須遵守第四

條第1款。  

 
 9.  此外，第四條第1款規定，任何克減《公約》的措施不得與它根據國際法所負有的其他

義務，特別是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規則有所抵觸。《公約》第四條不能被解釋為克減《公約》的理

由，如果這種克減會導致該國不遵守其他國際義務，不論這些義務來自條約或一般國際法。《公

約》第五條第2款也反映了這一點，它規定對其他文書中規定的任何基本權利不得藉口《公約》

未予承認或只在較小範圍上予以承認而加以限制或克減。  

 
 10.  雖然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職能並不是去審查締約國在別的條約下的行為，委員會根據《公

約》賦予它的職能，在審議《公約》是否允許締約國克減《公約》某些條款時，有權考慮到締約

國的其他國際義務。因此，締約國在援引第四條第1款時，或按照第四十條報告有關緊急情勢的

法律框架時，應提出它們關於保護有關權利的其他國際義務的資料，特別是那些適用於緊急狀態

時期的義務。5 在這方面，締約國應充分考慮到國際法內在緊急狀態下適用人權標準的發展。6   

  
 11.  第四條列出的不可克減條款，是關於但不等同于某些人權義務是否具國際法絕對標準

性質的問題。在第四條第2款中宣佈《公約》某些條款具有不可克減的性質應視為部分地承認了

《公約》中以條約形式保證了一些基本權利的絕對性質(例如第六條和第七條)。然後，《公約》

的一些其他條款顯然是因為在一個緊急情勢下，從來無必要克減這些權利而被包括在不可克減條

款清單內(如第十一條和十八條)。此外，這一類絕對標準超過第四條第二款所列的不可克減條款

清單。締約國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援引《公約》第四條作為違反人道主義法律或國際法絕對

標準的理由，例如通過任意剝奪自由或偏離包括無罪推定的公正審判原則，劫持人質、強加集體

性懲罰。 

  
 12.  在評估合法克減《公約》的範圍時，可在某些諸如危害人類罪行的侵犯人權定義中找

到一項標準。如果在一個國家權威下進行的行動構成從事一項危害人類罪行行動的人士的個別刑

事責任基礎，《公約》第四條就不能用作為理由使在緊急情勢下的有關國家免除其同一行為的責

任。因此，最近為了司法權的目的，在國際刑事法院的規約中編纂了危害人類罪對於《公約》第

四條的解釋是有用的。7  

 
 13.  在第四條第2款沒有列出的《公約》條款中，委員會認為有些要素不能根據第四條受到

合法的克減。下面舉出一些例子。  



(a) 對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嚴的待遇。雖然《公約》第十

條規定的這項權利並沒有在第四條第2款的不可克減權利清單中被單獨提及，委員會認為《公約》

在這裡表達了不可克減的一項普遍國際法標準。《公約》前言中提到的固有人格尊嚴及第七條和

第十條之間的密切關係都支持這一看法。  

(b) 禁止扣作人質、誘拐或私下扣留的條款也不能予以克減。對這些行為的絕對禁止性質，(即

使在緊急情勢下)，是因為這些標準是一般國際法的標準。  

(c) 委員會認為對屬於少數的人的權利的國際保護包括在所有情況下都應尊重的要素。這反

映在國際法中對滅絕種族的禁止，和在第四條內列入了一項不歧視規定(第1款)，以及第十八條的

不可克減性質中。  

(d) 正如羅馬《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所證實的，在沒有國際法所允許的理由下實行驅逐出境

或人口強迫遷移，不論是以驅逐或其他脅迫手段將有關人等從其合法居住的地方強迫遷移到別處

都構成危害人類罪。8 在緊急狀態下克減《公約》第十二條的合法權利絕不能被接受為採取這些

措施的理由。  

(e) 締約國不能援引按照第四條第一款作出的緊急狀態聲明，違反第二十條，從事戰爭宣傳

或主張可構成煽動歧視敵對行為或暴力的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  

 
 14.  《公約》第二條第3款要求《公約》締約國為違犯《公約》條款的任何行為提供補救。

第四條第2款所列的不可克減條款清單中沒有提到這一條，但是它構成全體《公約》內在的一項

條約義務。即使一個締約國在一項緊急情勢下並在緊急情勢嚴格需要時，可對它們有關司法或其

他補救程式的實際運作作出調整，締約國必須遵守第二條第3款的基本義務，提供有效的補救。  

 
 15.  在保護第四條第2款明確承認為不可克減權利時，顯然必須通過常常包括司法保證在內

的程式保證來實行。《公約》中有關程式性保障的條款絕不能受到一些措施的左右，如這些措施

會妨礙對不可克減權利的保護。在引用第四條時，其方式不應導致不可克減的權利的克減。因此，

舉例說，由於《公約》第六條整體不能被克減，在緊急狀態下，任何導致死刑的審判必須符合《公

約》各條款，包括第十四條和十五條的所有規定。  

 
 16.  《公約》第四條中關於克減的保障的根據是《公約》整體內在的法律和法治原則。由

於國際人道主義法律明確保障武裝衝突時期受到公正審判權利的某些內容，委員會認為沒有理由

在其他緊急狀態下克減這些保障。委員會認為法律原則和法治原則要求在緊急狀態下必須尊重公

正審判的基本規定。只有法庭能就一宗刑事案審判一個人。必須尊重無罪推定的原則。為了保護

不可克減的權利，締約國克減《公約》的決定，不應影響到向法庭提出訴訟的權利，使法庭能夠

立即決定拘留是否合法。9  

 
 17.  根據第四條第3款，當締約國援用第四條授予它們的克減權時，應同意遵守一項國際通

知制度。援用克減權的締約國必須立即經由聯合國秘書長，將它已克減的各項規定和實行克減的

理由通知其他締約國。這種通知，不單對於委員會履行其職能極之重要，特別是在評估締約國所

採取的措施是否緊急情勢所嚴格需要時，而且也允許其他締約國監督它是否遵守《公約》各條款。

鑒於過去收到的許多通知的摘要性質，委員會強調在通知中應包括所採取的措施的全部資料，以

及採取措施的明確理由，並附上有關其法律的全部文獻。如果締約國隨後根據第四條採取進一步

措施，例如延長緊急狀態的時間，它必須作出進一步通知。立即通知的規定也同樣適用於終止克

減的情況。這些義務並不是總得到遵守：如締約國沒有經由秘書長通知其他締約國關於其宣佈緊

急狀態和因此採取的、克減《公約》一項或多項條款的措施，締約國在行使其緊急權力時，有時

候忽略了提出有關領土方面或其他變動的通知。10 有時候只在審議締約國報告過程中，委員會才

偶然注意到存在著緊急狀態和締約國是否克減了《公約》條款的問題。委員會強調每當締約國採

取措施克減其《公約》義務時，必須遵守立即國際通知的義務。委員會監督一締約國的法律和做

法是否遵守第四條的責任並不取決於該締約國是否提出了通知。  

 
 



注  

1 見下列結論性意見：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1992)，CCPR/C/79/Add.12,第7段；多明尼加共和國

(1993)，CCPR/C/79/Add.18,第4段；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1995)，CCPR/C/79/Add.55,第23

段；秘魯(1996)，CCPR/C/79/Add.67,第11段；玻利維亞(1997)，CCPR/C/79/Add.74, 第14段；哥倫

比亞(1997)，CCPR/C/79/Add.76,第25段；黎巴嫩(1997)，CCPR/C/79/Add.78,第10段；烏拉圭(1998)，

CCPR/C/79/Add.90,第8段；以色列(1998)，CCPR/C/79/Add.93,第11段。  

 

2 例如，見《公約》第十二條和十九條。  

 

3 例如，見關於以色列的結論性意見(1998年)，CCPR/C/79/Add.93,第11段。  

 

4 見下列結論性意見：多明尼加共和國(1993)，CCPR/C/79/Add.18,第4段；約旦(1994)，

CCPR/C/79/Add.35,第6段；尼泊爾(1994)，CCPR/C/79/Add.42,第9段；俄羅斯聯邦(1995)，

CCPR/C/79/Add.54,第27段；尚比亞(1996)，CCPR/C/79/Add.62,第11段；加蓬(1996)，

CCPR/C/79/Add.71,第10段；哥倫比亞(1997)，CCPR/C/79/Add.76,第25段；以色列(1998)，

CCPR/C/79/Add.93,第11段；伊拉克(1997)，CCPR/C/79/ Add.84,第9段；烏拉圭(1998)，

CCPR/C/79/Add.90,第8段；亞美尼亞(1998)，CCPR/C/79/Add.100,第7段；蒙古(2000)，

CCPR/C/79/Add.120,第14段；吉爾吉斯斯坦(2000)，CCPR/CO/69/KGZ, 第12段。  

 

5 這裡提到的是幾乎所有《公約》締約國都已批准了的《兒童權利公約》並不包括一項克減條款。

正如《公約》第三十八條明顯指出，《公約》適用於緊急情勢。  

 

6 這裡是指秘書長根據人權委員會的有關決議提出的報告，包括根據關於最低人道主義標準(後改

稱基本人道主義標準)的第1998/29、第1996/65和第2000/69號決議提出的報告，

E/CN.4/1999/92,E/CN.4/2000/94和E/CN.4/2001/91,以及較早為確定對所有情況都適用的基本權利

而作出的努力，如《緊急情勢下巴黎最低人權標準(國際法協會，1984年)；關於《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限制和克減條款的敘拉克原則，小組委員會特別報告員Leandro Despouy先生關

於人權與緊急狀態問題的最後報告(E/CN.4/Sub.2/1997/19和Add.1)，關於國內流離失所問題的指導

原則(E/CN.4/1998/ 53/Add.2)，關於最低人道主義標準的Turku (Å bo)宣言(1990) 

(E/CN.4/1995/116)。至於目前正在進行的進一步的工作，還應提到第二十六屆紅十字會和紅新月

會國際會議(1995)的決定，該決定要求紅十字會國際委員編寫一份關於適用於國際和非國際武裝

衝突的國際人道主義法習慣規則的報告。  

 

7 見2001年7月1日已有35國批准的《規約》第6條(種族滅絕)和第7條(危害人類罪)。雖然《規約》

第7條所列的許多具體行為與《公約》第四條第2款列為不可克減的侵犯人權行為直接有關，但該

條款中規定的危害人類罪，也包括對上述《公約》條款中沒有提到的一些規定的違反。例如，對

第二十七條的某些嚴重侵犯也可能同時構成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6條下的滅絕種族罪行，而第7條

在《公約》第六、七和八條之外還包括第九、十二、二十六和二十七條。  

 

8 見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7(1)(d)條和7(2)(d)條。  

 

9 見委員會關於以色列的結論性意見(1998)(CCPR/C/79/Add.93)第21段：“……委員會認為目前執行

的行政拘留不符合《公約》第七條和第十六條，這兩條都不允許在公共緊急狀態下予以克減……。

然而，委員會強調，締約國不能背離對拘留進行有效的司法審查的要求。”並見委員會對防止歧

視和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關於《公約》第三項《任擇議定書》草稿的建議：“委員會感到滿意的

是，締約國一般都瞭解人身保護和憲法保護權不應僅限於在緊急狀態下實施。此外，委員會認為，

第九條第3和4款規定的補償辦法，聯繫第二條來看，乃是整個《公約》所固有的。”(《大會正式

記錄，第四十九屆會議，補篇第40號》(A/49/40)，第一卷，附件十一，第2段)。  

 

10 見關於下列國家的結論性意見：秘魯(1992)，CCPR/C/79/Add.8,第10段；愛爾蘭(1993)，

CCPR/C/79/Add.21,第11段；埃及(1993)，CCPR/C/79/Add.23,第7段；喀麥隆(1994)，



CCPR/C/79/Add.33,第7段；俄羅斯聯邦(1995)，CCPR/C/79/Add.54,第27段；尚比亞(1996)，

CCPR/C/79/Add.62,第11段；黎巴嫩(1997)，CCPR/C/79/Add.78,第10段；印度(1997)，

CCPR/C/79/Add.81,第19段；墨西哥(1999)，CCPR/C/79/Add.109,第12段。  

  

  


